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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管理使用制度 

协会的证书是对外交往的重要凭证，具有法律效力。为

了加强管理，保证协会各项业务的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证书的保管 

证书包括：开户许可证、机构信用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

组织代码机构证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及其他证书。 

1、开户许可证、机构信用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

代码机构证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及其他证书由办公室

负责保管。 

2、各项证书，原则上不得带出，因特殊情况需要带出

使用时，须经办公室批准，由证件保管人员亲自携带使用，

严防丢失。 

二、证书的使用 

1、日常事务性办公需要法人证书，如联系业务、各种

证照年检或使用复印件等，须先经办公室审核，由办公室同

意后使用。 

2、各类合同等重要文件，需要法人证书原件或复印件

的，须经办公室审核，由办公室同意后使用。 

3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行文需要协会法人证书原件或

复印件的，须经办公室审核，由办公室同意后使用。 



4、其他相关证书，须经办公室审核，由办公室同意后

使用。 

5、禁止未经办公室允许私自复印法人证书原件及其他

证件。 

违反本制度规定，造成后果将由直接负责人负责，后果

严重的，追究直接责任人经济责任或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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